承租承诺函

南通市海门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我方决定承租                 (出租方名称)持有的                        （标的名称），标的编号为             请予审核。我方依照公开、公平、公正、诚实的原则，做出如下承诺：

1、若仅有一家报名，我方愿以协议价   （协议价不低于挂牌价）承租该项目；若有两家及以上报名，愿通过竞价方式确定承租人。如成为最终承租人，我方将在本项目租赁合同签署后按约定支付价款。

2、我方确认，我方对提交所有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不存在任何遗漏和虚假。

3、我方已详细阅读招租公告以及全部有关资料，并已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和外部批准程序。我方将自行承担因对公告不明或误解而产生的相应后果，同时我方充分理解和接受南通市海门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本次招租活动所采取的程序性办法及相应安排。

4、我方已进行并完成针对本项目标的的尽职调查工作，对项目标的情况已充分知晓。我方自行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因所获取的标的信息不全面、错误或误解等而产生的相应后果。

5、我方知悉并遵守电子交易平台的各类规则，对我方电子交易平台账号和密码下进行的行为和发生的事件负责。我方承诺因浏览器兼容问题、遗忘登录名密码、自身终端设备出现故障或网络异常导致无法报价或报价延迟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我方自行承担。

6、对于参与本次受让过程中，获取的所有书面和非书面资料及信息，仅作为本次受让之用途，不用于本次受让之外的任何其他目的，也不会以任何形式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7、我方确认并承诺按照招租公告的要求履行我方所有义务，一旦我方成为承租人，在执行租赁合同过程中，我方与出租方之间及与第三方之间的款项，均由我方自行与相关方收取和结算，均与南通市海门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无关。

在本次交易结束后，如果相关方未能向我单位支付上述任何款项或履行其他义务，南通市海门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并不负有协助我方追讨上述款项或协助要求相关方履行相应义务的责任，我方也不能因此而要求南通市海门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承担任何责任。
8、我方确认并承诺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保证受让资金来源合法。

承诺人：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